
 

第六十七屆會議(1999年)* 

*  載於CCPR/C/21/Rev.1/Add.9。 

第27號一般性意見：第十二條 (遷徙自由) 

 
 1.  遷徙自由是一個人自由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它又與《公約》中規定的其他權利相互聯

繫，這從委員會審議締約國報告和個人來文的實際活動中經常可以看出。另外，委員會在第15號

一般性意見(《公約》所規定的外僑地位)中就談到了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之間的聯繫。1  

 
 2.  對於《公約》第十二條所保護權利允許施加的限制不得損害自由遷徙的原則，服從第十

二條第3款規定的需要並與《公約》承認的其他權利一致。  

 
 3.  締約國應在其向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提供與第十二條所保護權利有關的國內法律條文

及行政司法作法，同時要考慮到在一般性意見中討論的問題。報告中還必須包括這些權利受到侵

犯時可採取的補救辦法。  

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4.  合法處在某一國家境內的每一個人均在此國境內享有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權

利。原則上講，一個國家的公民總是合法處於該國領土內。一個外僑是否合法處於某一國家領土

內是一個由國內法規定的問題，國內外可對外僑進入國境施加限制，條件是應遵守該國的國際義

務。這方面，委員會認為，非法進入一個國家的僑民，如其地位已經合法化，則為第十二條之目

的必須認為是合法處於領土內。2  一旦這個人合法處一個國家領土內，對他根據第十二條第1款

和第2款享受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以及給予他的不同于本國國民的任何待遇，都需根據第十

二條第3款的規定說明這種做法是合理的。3 因此對締約國來說重要的是，要在報告中闡明給外僑

不同于本國國民待遇的背景情況，並且說明這種差別待遇是有道理的。 

  
 5.  遷徙自由涉及國家整個領土，包括聯邦國家的各個部分。根據第十二條第1款，人人有

權從一處遷徙到另一處，並在自己選擇的位址定居。享受這一權利不取決於欲意遷徙或居住某地

的人的目的或理由。任何限制必須符合第3款的規定。  

 
 6.  締約國必須保證，第十二條保證的權利必須不能受到國家或個人的干涉。保護的義務特

別適用于婦女。例如，無論是法律規定還是慣例，使婦女遷徙和選擇住所的自由權服從另外一個

人(包括親屬)的決定是不符合第十二條第3款的規定的。  

 
 7.  按照第十二條第3款規定，在某領土內選擇住所的權利包括防止各種形式的強迫國內遷

移。也包括不得禁止進入和定居於領土的特定部分。依法進行的拘禁更直接影響人身自由，第九

條中對此進行了論述。一些情況下，第十二條和第九條可同時起作用。4  

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  

 

 8.  自由離開一個國家領土不取決於決定去外國的人的具體目的或特定時期。到國外旅行及

開始長期移居國外也屬此類。同樣，個人確定目的地國的權利也是法律保障的一部分。由於第十

二條第2款不局限於合法處於某一國家境內的人，被驅逐出境的外僑也同樣有權選擇某一國為目

的地國，當然要征得這個國家的同意。5  

 
 9.  為了使個人能享受第十二條第2款保證的權利，對居留國和原籍國都提出了一定義務。6

由於國際旅行需要適當的檔，特別是護照，遷離一個國家的權利就包括獲得必要旅行檔的權利。

發放護照一般是原籍國義不容辭的責任。國家拒絕發放護照或拒絕延長境外國民護照的有效期就

會剝奪其離開居住國旅行到別處去的權利。7 國家不能以其國民沒有護照也可回國入境為理由證

明上述做法合理。  



 
 10.  各國的實際情況經常表明，法律規定和行政措施限制人們特別是離開自己本國。因此，

非常重要的是締約國報告它們對本國國民和外國人離境權施加的法律和實際限制，以便使委員會

能估計這些法律條文及做法是否與第十二條第3款相吻合。締約國還應在報告中包括對將無必要

檔的人帶入其領土的國際運輸工具所採取的制裁措施，因為這些措施影響離開另外一個國家的權

利。  

限制(第3款)  

 

 11.  第十二條第3款規定了可對第1款和第2款保證的權利施加限制的例外情況，即只有在為

了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時才能對這些權利加以限制。

為了施行限制，必須在法律上對其加以規定，必須是民主社會為了保護上述種種目的，而且必須

與《公約》中承認的其他權利相一致。  

 
 12.  法律本身需規定限制這些權利的條件。因此締約國要具體說明實行限制的法律規範。

法律上沒有規定的限制或與第十二條第3款不一致的限制都會破壞第1款和第2款保證的權利。  

 
 13.  在制訂有關第十二條第3款所允許的限制的法律時，各國應永遠以這樣一條原則為指

導，即限制不應破壞權利最根本的內容(參閱第五條第1款)；權利與限制及規範與例外之間的關係

不應倒置。授權實行限制的法律必須使用精確的標準，對於實施限制者不能給予無限的許可權。  

 
 14.  第十二條第3款明確指出，限制僅僅有利於可允許的意圖是不夠的，它們必須是為保護

這些意圖而必不可少才行。限制性措施必須符合相稱原則；必須適合於實現保護功能；必須是可

用來實現預期結果的諸種手段中侵犯性最小的一個；必須與要保護的利益相稱。  

 
 15.  相稱原則不僅必須在規定限制的法律中得到尊重，而且行政和司法當局也必須遵守。

各國應確保有關這些權利實行或限制的任何訴訟必須迅速完成，實行限制措施要提出理由。  

 
 16.  許多國家經常不能表明，執行法律限制第十二條第1、第2款規定的權利是與按照第十

二條第3款的要求進行的。對任何人施加的限制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確屬必要而且符合相稱

原則的要求。例如，如果僅以其掌握“國家機密”為理由就不允許出國，或一個人沒有某種許可就

不准在國內旅行，就是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另一方面，如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進入軍事區域，

或限制在土著或少數民族地區定居，則是符合要求的。8  

 
 17.  令人感到關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法律和官僚主義的障礙過多地影響人們充分享受

自由遷徙、離國(包括離開本國)及選擇居所的權利。關於在國內遷徙，委員會已批評了要求申請

更換住所允許的規定，要求獲得目的地地方當局批准的規定以及處理書面申請拖拖拉拉的作法。

國家的慣例更是製造諸多障礙，使離開國家更為困難，對本國國民更是如此。這些法律和慣例包

括，申請人難以接觸主管當局並對相關要求缺乏瞭解；要求申請特殊表格，填寫這些表格才能得

到申請護照的檔；需要雇主或家庭成員表示支持的說明；確切描述旅行路線；領取護照所交費用

大大高出行政服務的成本；簽發旅行檔時不合理的延誤；限制家庭成員一起旅行；要求交納遣返

抵押或回程機票；要求目的地國或那裡居住的人的邀請信；對申請人騷擾，例如人身威脅、逮捕、

解雇或將其子女從中小學或大學開除；拒絕發放護照因為據說申請人損害了國家聲譽等。對照這

些做法，締約國應確保其施加的一切限制均符合第十二條第3款的規定。  

 
 18.  實行第十二條第3款允許的限制必須與《公約》保證的其他權利一致，必須符合平等和

不歧視的基本原則。這樣，假如通過區別對待，如按照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

其他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財產、門第或其他地位，區別對待從而限制第十二條第1、第2

款規定的權利，那就明顯違背了《公約》。委員會在審查各國報告時曾幾次發現，婦女自由遷徙

或離開國家時要求有男性的同意或陪伴，這些措施就違反了第十二條的規定。  

進入本國的權利(第4款)  

 



 19.  一個人進入本國的權利承認這個人與其國家之間的特殊關係。這一權利包括幾個方

面。它意味著有權停留在本國內；他或她出生在國外，這一權利可使其第一次進入國家(例如，如

果這個國家是其原籍國)。回國的權利對於尋求自願遣返的難民是至關重要的。這一權利也意味著

禁止強迫人口遷徙或大規模驅逐人口出境。  

 
 20.  第十二條第4款的措辭並未區分國民和外僑(“任何人”)。這樣，一個人是否享有這一權

利只有看對“本國”這一短語的解釋。9 “本國”的範圍要大於“原籍國”。它不局限於形式上的國籍，

即出生時獲得或被授與的國籍；它至少包括因與某國特殊聯繫和具有的特殊權利而不能被僅僅視

為外僑的那些人。例如，被違反國際法剝奪國籍的人和原籍國被併入或轉移到另一國家實體的

人，就屬於此類。第十二條第四款的語言允許做更廣義的解釋，使之可能包括其他種類的長期居

民，包括但不局限於長期居住但被專橫地剝奪了獲得國籍權利的無國籍人。由於其他因素在某些

情況下可使個人和國家之間產生密切的長久的聯繫，因此締約國的報告中應包括有關永久性居民

返回居住國的權利的情況。  

 
 21.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准專橫地剝奪一個人返回其本國的權利。這裡引用“專橫”這一概

念，目的在於強調它適用了一切國家行動，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行動；它保證即使是法律規定

的干涉也應符合《公約》的規定、目標和宗旨，並且無論在任何特定情況下也應是合理的。委員

會認為，合理地剝奪一個人返回其本國的情況如果有的話也極為少見。締約國在剝奪一個人國籍

或將其驅逐出境時，不得專橫地阻止其返回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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